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
柳鱼峰综执责拆告字〔2026〕第53011号
谢东、韦玉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于2026年3月25日对你们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2026年3月25日发现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古亭山开发区春苑路东一巷62-1号加建砖混房屋第五层部分、第六层、第七层部分；建设尺寸分别为：①（10.04+1.5-6.56）米×4米；②（10.04+1.5）米×4米；③约为（10.04+1.5-2）米×4米；建筑总面积约为：104.24平方米，已建完。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违法建筑的具体情况；

证据二：案件见证笔录，证明违法建设行为人及建设情况；

证据三：见证人身份证明，证明见证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四：柳州市不动产档案查询结果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及房屋权属；
证据五：行政处罚意见书，证明违法建设部分和违法建设面积；

证据六：视听取证文书及光碟，证明查处违法建设经过。

证据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正情况复查记录》，证明当事人逾期未改正违法行为。

本机关认为，你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照《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2），建筑总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属于违法情节轻微。拟对你们作出如下决定： 
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的规定，你们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

逾期不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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